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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浩律师（北京）事务所 

关于 

协鑫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 

之 

补充法律意见书 

 

国浩京证字[2022]第 0612 号 

致：协鑫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本所，国浩律师（北京）事务所，接受协鑫集成委托，担任协鑫集成重大资

产出售项目（以下简称“本次重大资产出售”、“本次交易”）的专项法律顾问，就

本次重大资产出售事项，于 2022 年 8 月 12 日出具了《国浩律师（北京）事务所

关于协鑫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之法律意见书》。 

鉴于，协鑫集成于 2022 年 8 月 26 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下发的《关于协鑫

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重组问询》（非许可类重组问询函[2022]第 13号）（以下

简称“《问询函》”），本所对《问询函》中的相关事宜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是前述法律意见书的补充性文件，不一致之处以本补充法

律意见书为准。除非另有说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中所用简称与前述法律意见书

的定义一致。前述法律意见书中所列的协鑫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各项声明、承

诺和保证以及本所所做的各项声明和保留，适用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仅为协鑫集成本次重大资产出售之目的出具，除上述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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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外，未经本所书面同意，任何人不得将本补充法律意见书用于其他任何之目的。 

一、问题 9：你公司认为应予说明的其他事项。 

答复： 

近日，就本次交易有关的反垄断问题，交易对方已进一步就本次交易是否涉

及经营者集中审查申报事宜向国家反垄断局申请商谈，并会按照国家反垄断局提

供的指导意见进行经营者集中申报。 

二、尚需取得的重大资产出售的批准与授权 

本次重大资产出售尚需协鑫集成股东大会的审议批准及尚需通过国家反垄

断局的经营者集中审查。 

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除上述本次重大资产出售尚

需履行的批准与履行的程序外，本次重大资产出售已经履行了现阶段应当履行的

批准和授权程序。 

三、本次重大资产出售的实质条件 

（一）本次重大资产出售符合《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一条第一项的规定 

本次交易会按照国家反垄断局提供的指导意见进行经营者集中申报，符合国

家反垄断相关法律和行政法规的规定。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一式三份，无副本，经本所律师签字并加盖本所公章后生

效。 

 

 

  



 

 

3 

 

 

（本页无正文，为《国浩律师（北京）事务所关于协鑫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出售之补充法律意见书》之签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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